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處，並將查獲產品沒入銷毀，同時針對不合格率較高之蔬菜作物類別，增加監測之抽驗件數

。 

（二六○）行政院函送黃委員昭順就台電公司改革及嚴懲惡意飆漲物價之

業者問題所提質詢之書面答復，請查照案。 

（行政院函 中華民國 101 年 6 月 7 日院臺專字第 1010031971 號） 
（立法院函 編號：8-1-11-861） 

黃委員就台電公司改革及嚴懲惡意飆漲物價之業者問題所提質詢，經交據有關機關查復如下

： 

一、經濟部於本（101）年 4 月 9 日邀請專家學者及消費者代表等，成立「台電及中油公司經營改

善小組」，將從經營效率、採購制度、人事制度及民營化進程等 4 個面向，檢討台電公司及

中油公司經營成本與績效。該經營改善小組已於本年 4 月 10 日及 5 月 4 日召開 2 次委員會議

，現已責成台電公司將本年度開源節流目標數由 25 億元提高為 27 億元。另將針對降低備載

容量、線路損失率、資金成本、提高供電可靠度、提升服務品質、活化閒置資產、檢討政策

性負擔等相關議題進行研議，預計於本年 6 月 30 日前提出短、中、長期等改善措施之初步檢

討報告。 

二、台電公司係依「政府採購法」及「台電公司燃煤採購處理要點」組成「燃煤採購審議小組」辦

理燃煤採購作業，由主管燃料之副總經理擔任召集人、邀請董事及政風人員列席，並聘請國

內能源與經濟專家擔任諮詢委員，審議各年度燃煤採購事宜。採購作業以「公平、公開」之

國際標方式辦理招標，並經政風及會計人員監辦。另因日本為亞太地區最大煤炭進口國，台

電公司以日本與各煤源國間之年度長約價格，作為洽議長約第 2 年價格之參考。近年來國際

燃煤市場價格波動劇烈，惟台電公司訂有具體有效之購煤策略，機動調整燃煤長約與現貨採

購比例、靈活運用長約買方數量彈性選擇權、適時檢討燃煤採購品質規範並寬廣煤源等措施

，雖 97 年及 100 年市場供給緊澀致價格大幅上揚，惟台電公司仍有效降低購煤成本，確保燃

煤供應及供電安全。又，台電公司 97 年木柵倉庫遭竊之 9 卷文件係 88 年至 89 年燃煤現貨船

次付款發票之影本，合約、發票正本及相關附件均仍完整保存於該公司。台電公司曾於本年 4

月 16 日及 23 日記者會時出示上述購煤合約正本，以昭公信。此外，為釐清各界疑慮，台電

公司已將 97 年度至本年度 4 月之「發電及生火用燃料」各該採購合約簽訂與購入日期、品項

、合約單價、數量、合約主要內容等明細資料，於本年 4 月 30 日以密件送貴院經濟委員會。

後續若監察院、貴院調閱小組等相關單位認為有調閱文件之必要，該公司將依法配合。 

三、為因應物價波動之可能影響，行政院穩定物價小組自本年 4 月 6 日起每週機動開會，除持續執

行特定族群油價補貼與稅費減免、液化石油氣減半調漲，以及提高社福津貼等照顧弱勢措施

外，並責由各相關機關嚴密監控市場行情變動，隨時啟動相關產銷調節措施，只要物價有異

常波動，就會及早、適時採取相關行政作為，並已協調全國 7 大賣場設立民生用品平價供應

專區，共同維持物價穩定。另為因應油電價格調整，經濟部「重要商品及原物料市況監理小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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組」已自本年 4 月 12 日起每週召開會議，增加對國內民生商品查價次數，以即時瞭解價格變

動情況；亦針對各業別重要業者、廠商及相關公會、協會等建立聯繫及溝通管道，展開定期

追蹤，嚴密掌握業者商品價格變化，進一步協調業者配合政府穩定物價政策；如發現價格異

常波動或有不法囤積、哄抬等行為，將轉請公平會及法務部加強查緝。此外，為維護市場交

易秩序，公平會已持續加強查察是否有聯合漲價或壟斷情事；法務部亦提供 24 小時免付費檢

舉專線，民眾如發現物價異常波動或懷疑有哄抬行為時，可即時撥打舉發，共同防止人為操

控物價。 

四、另公平會查察業者有無涉及違反「公平交易法」規定之調查方式，包括書面通知、電話洽詢、

約訪、到會陳述意見、實地訪價等，調查對象包括各主要零售通路及供應商，以充分掌握商

品及服務之價格變動情形；並亦已對相關產業舉辦座談會，事先提醒業者遵法，促使其遵守

相關法令規定，以收預先防範違法之功效。公平會除依職權主動立案調查外，對民眾、媒體

或各界反映商品或服務價格變動，該會均積極處理，隨時對業者進行調查以瞭解調價理由。

又，公平會特別呼籲業者確實遵守「公平交易法」，業者若有違反「公平交易法」情事，將

依法處以 5 萬元以上 2,500 萬元以下罰鍰；情節重大之聯合行為案件，得處違法事業上一年度

營業額 1/10 之罰鍰金額。此外，公平會將持續密集調查，倘查獲違反「公平交易法」之具體

事證，將依法嚴懲，絕不寬宥。 

（二六一）行政院函送江委員惠貞就代理教師相關權益保障問題所提質詢

之書面答復，請查照案。 

（行政院函 中華民國 101 年 6 月 7 日院臺專字第 1010031938 號） 
（立法院函 編號：8-1-11-828） 

江委員就代理教師相關權益保障問題所提質詢，經交據有關機關查復如下： 

一、有關代理代課教師之聘任，係由各直轄市、縣市政府依教育部「中小學兼任代課及代理教師聘

任辦法」所定兼任代課代理教師聘任程序、資格、權利、義務等事項辦理，其聘期及聘任後

之相關管理措施，並由各地方政府依現況及需求訂定相關規定，據以辦理。針對是否將代理

代課教師之聘期由 10 個月修改為 12 個月，並支應其暑假相關薪資，教育部曾召開相關會議

討論，惟多數地方政府財力無法支應，推動不易。 

二、就業保險為納費互助、風險分擔之社會保險制度，旨在提升勞工就業技能，促進就業，保障勞

工職業訓練及失業一定期間之基本生活。被保險人如確有失業之事實，符合失業給付請領要

件，均得依規定申請給付，不因其職業別而有不同。考量就業保險基金係由勞工、雇主及政

府三方共同繳納保險費所成立，為使有限之保險資源作有效運用，並兼顧制度之公平正義，

行政院勞委會長期就相關給付內容及其請領規定之合理性進行檢討。有關代課教師請領就業

保險給付問題，因涉定期契約屆滿離職，視為非自願離職者，其請領失業給付及提早就業獎

助津貼等相關規定，該會刻正通盤檢討中。 

三、為改善代理代課教師之工作條件及權益，維持學校師資品質並營造優質及符合公平正義之理想


